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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  花  爆  竹

经 营（零售）许 可 证

申  请  书

	单位名称
	

	主要负责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填写日期
	


长治市上党区应急管理局制
填写说明

1.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申请填写本申请书，用钢笔、签字笔填写或者用打印机打印，字迹要清新、工整。

2.申请书封面的“初审编号”、“初审日期”由乡镇（区、街道）按申请时间顺序填写（例如：韩店01）。“受理编号”、“受理日期”、“审查意见”由区应急管理局填写。申请书的其他内容均由申请单位填写。

3.申请书中“单位名称”指申请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的单位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单位名称；“主要负责人”是指证照注册单位法人；“联系电话”是指主要负责人的电话。

4.申请表内容均应填写。其中：

申请书与营业执照所载的事项相同的，按营业执照登记的内容填写；

“登记机关”是指颁发营业执照的行政审批部门的全称；

“经济类型”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《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》（国统字[1998]200号）的规定，填写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代码；

“经营场所性质”栏，在[ ]内选择性划“√”；

“储存方式”栏，在□内选择性划“√”；
“营业场所面积”是指经营烟花爆竹所使用的场地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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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 可 证 申 请 表

	申请单位名称
	
	法    人
	

	注册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登记机关
	

	统一社会信用

代       码
	
	登记日期
	

	经营场所性质
	自有[  ]   租赁[  ]    承包[  ]

	经营场所面积
	平方米

	申请经营范围
	烟花爆竹（C、D级个人燃放类）

	储存设施
	地址：
	

	
	建筑结构：
	

	
	产权：
	

	主要消防设施
	

	主要负责人
	
	身份证号
	

	安全管理人员
	

	从业人员人数
	

	申请意见
	本单位符合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和《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(AQ4128-2019)规定的条件，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烟花爆竹法律法规规定和省、市、区有关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规定，认真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。对以上情况和所提供文件、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申请办理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。    

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(签字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零售场所周边安全条件说明及平面示意图

	经营场所200米内道路、周边环境、建筑物平面示意图。
北      

简要说明：北面为xxxxx，南面为xxxxx，西面为xxxxx，东面为xxxxx，零售场所内不存放其他易燃易爆物品，杜绝可能出现的任何火种，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，并与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、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。
主要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
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 日


零售场所店面照片

                   （零售经营单位名称）：
	粘   贴   处



